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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考360分和考600分的结果是一样的，成功与否，实质的衡量标准只有
一个--“过关”。
复习司法考试的方法有很多，主线只有三条--法理、法条、真题，对此，无论是通过还是未通过司法
考试的考生，都有切身体会--不通法理、不熟法条、不练真题，司考通关，难！
　　要做到这三条也绝非易事。
“通法理”，司法考试传统教材浩如烟海，看完一遍都难，更不要说读懂读通。
“熟法条”，司法考试考纲范围内的法规超过250件，字数超过200万，看过就忘也在情理之中。
“练真题”，从2002年算起九届司法考试真题超过2000道，做不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司法考试过关的经验只有一个--抓住三大主线，熟悉考试重点，该记的反复背，该舍弃的大胆
舍弃，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才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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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本书的老师多年从事司考辅导，只有他才能帮你准确筛选重点法理、梳理重点法条、讲解经典真
题；在复习每一课内容之前，做一做2010年的真题，这是自我检测对本课内容掌握到什么程度的最好
方法，找一找对本课的感觉，自由决定复习力度；摒除司考传统教材冗长的叙述，让你集中精力复习
真正的考点，常考的加黑加框让你记住；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
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星号。
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复习完一课后，做一做课后的真题
精选，这些真题已经反复甄选过，重复的一概没要，经典的一题不漏，正好检测一下复习的效果，补
弱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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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的概念的争议到目前为止，中外的法学家们并没有取得一个为大家所一致同意的法的概念。
围绕着法的概念的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大致上可以将法的概念区分出两种基
本立场，即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和非实证主义（或自然法）的法的概念。
前者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没有道德因素被包括在内，即法和道德是分离的。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认为，在法与道德之间，在法律命令什么与正义要求什么之间，在“实际上是怎
样的法”与“应该是怎样的法”之间，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的联系。
与此相反，所有的非实证主义理论都主张，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道德因素被包括在内，即法与道德是
相互联结的。
实证主义者以下列两个要素定义法的概念：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
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者的法的概念区分为两大类：以社会实效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这类的主
要代表是法社会学和法现实主义；以权威性制定为首要定义要素的法的概念，此类的主要代表是分析
主义法学，如奥斯丁、哈特和凯尔森等。
“首要”意味着一类法的概念的定义要素并不绝对排除另一类法的概念的定义要素。
非实证主义者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一个必要的定义要素，同时不排斥社会实效性要素和权
威性制定要素。
因此，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中有三个要素，而且这三个要素可以进行不同的联结与解释。
大致上，非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分为两类：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法的概念的唯一定义要素，这类以传
统的自然法理论为代表；以内容的正确性、权威性制定和社会实效性要素同时作为法的概念的定义要
素，此类的代表是超越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那些法学理论，例如阿列克西。
非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法的概念的区分是：前者坚持在定义法的概念时除了权威性制定要素和社会
实效性要素外，还必须要以内容正确性作为定义要素；而对于后者来说，“法是什么”仅仅依赖于“
什么已经被制定”和（或）“什么具有社会实效”。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法的本质指法这一事物自身组成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
系，本质掌握着可理解的世界的内容。
法的本质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本体论的问题，是法理学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学说认为：法律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根本利益的不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不能形成统一的全社会意志，而只有统
治阶级意志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
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
统治阶级利用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治优势，有必要、也有可能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
体现为国家的法律。
然而，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具有整体性。
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少数人的任性，而是统治阶
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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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司法职业道德(飞跃版)》：司法考试是职业
资格考试，又有明显的淘汰性要求，题目的设计有其特点。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法理学等学科，我们应当通过学习基本知识、理解揣摩近几年的司法考试题目，掌
握司法考试的规律。
——高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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